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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3 日， 国内超 70 家影视传媒机构及 500 ?位艺

人发布联合倡议书， 呼吁短视频平台推进版权内容合规

管理， 清理未经授权的内容。 4 月 25 日， 在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中宣部版权管理局局

长于慈珂表示， 要继续加大对短视频领域侵权行为的

打击力度， 坚决整治短视频平台以及自媒体、 公众账

号生产运营者未经授权复制、 表演、 传播他人影视、

音乐等作品的侵权行为。 这是世界知识产权保护日

来临之际， 我国政府对网络知识产权保护发出的

新的声音。

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已经成为世

界性难题， 本期 “域外之音” 介绍的是当前世

界各国在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作为。

英国人的版权保护意识较强， 无论是图书馆、 网站还

是企业， 凡可能涉及版权问题时都会出现相应的说明或提

示。 在英国， 著作权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 不仅包含纸

质图书、 照片、 设计、 音乐、 戏剧等传统作品， 计算机

软件、 广播， 以及计算机所载的文学、 音乐和艺术作品

等也都受到相关法律的保护。

在电子书的版权保护方面， 英国没有专门的条令

条例 ， 而是使用对传统文学作品的版权保护规

定———文学、 戏剧、 音乐或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

期持续到作者去世后 70 年。 英国法律还规定， 对

网络盗版行为处以数千至数万英镑的罚款， 情节

严重者， 例如盗版交易等还会受到监禁。

【美国】

严打网络侵权
早在 １９９５ 年， 数字时代才刚刚起步， 美

国政府就颁布了 《知识产权和国家信息基础

设施》 白皮书。 自那以来， 美国陆续通过

了一系列相关法案， 包括 《录音制品数字

表演权法案》 《诱导侵权责任法则》 《反

电子盗窃法》 《数字千年版权法》 等。

其中 ， 《数字千年版权法 》 于

１９９８ 年推出， 是美国网络版权保护的

重要法律，涉及网上作品的临时复制、

文件的网络传输、数字出版发行、作品

合理使用范围的重新定义、数据库的

保护等。 该法律规定，未经允许，从

互联网下载音乐 、 电影 、 游戏 、

软件等行为是非法的。

按照 《数字千年版权法 》，

除非营利性图书馆、 档案室或

者教育机构外， 任何人第一次

侵权将被处以 ５０ 万美元以下

罚金， 最高刑期为 ５ 年， 或

两者并处 。 再犯者则被处

以 １００ 万美元以下罚金 ，

最高刑期为 １０ 年， 或两

者并处。

在网络知识产权保

护立法过程中 ， 美国

也经历过曲折。 ２０１１

年底至次年初， 两份

反盗版法案 《禁止

网络盗版法案》 和

《保护知识产权法

案》 在美国闹得

沸沸扬扬 ， 除

好莱坞和一些

大唱片公司支

持外 ， 各网

络巨头都持

反对态度 ，

最终不得

不搁置。

【日本】

未经授权下载视为违法

【英国】

盗版交易要坐牢

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著作权保护科主

要从事的业务是著作权保护工作。 这一

机构隶属于中央政府， 负责制定保护政

策， 也亲自执行政策， 在组织内还有特

别的 “搜查警察组”， 文化司法警察负

责整治、 查缴并销毁盗版物等。 搜查

活动以权利人的举报为基础。 如果

没有举报或者投诉， 也会开展一些

常态性的监控行动 。 如果权利人

投诉， 被告就会受到检查， 确认

属实后被告将被移送到检察厅。

证据的确保， 则由著作权委员

会提供支持。

如果个人有违法行为，韩

国著作权委员会就会发出劝

告，责令其改正；如果发现网

盘企业存在盗版作品，文化

体育观光部就下发改正要

求，但是如果超过三次依

然存在违法行为， 就会

停用其账户， 删除留言

板。

此外， 如果发现

网盘企业存在非法

复制行为， 韩国著

作权保护中心将

要求网站删除其

非法的内容。 如

果侵权网站服

务 器 设 在 海

外 ，则采取封

堵措施，限制

该服务器的

接入。

【韩国】

非法复制将被删除

  2012 年， 日本通过一项立

法， 规定从互联网上下载未授

权的电影和音乐为非法行为。

这一举措将这些行为定为犯

罪， 最高可判处两年监禁， 受

到了版权所有者的广泛欢迎。

然而， 对于许多在不那么受保

护的领域经营的人来说， 光靠

这个法律还远远不够。 广受欢

迎的漫画、 杂志和其他文学作

品却不受法律保护。

经过多年的努力， 日本议

会通过了新的版权修正案，对

未经授权从互联网下载漫画、

杂志和学术文本的处罚跟此前

禁止的媒体类别一样， 违法者

理论上将面临两年监禁或最高

200万日元的罚款处罚。

自 2012年以来， 仅仅下载

电影和音乐在日本就已经被视

为非法行为， 这项涵盖漫画和

其他内容的新法律自那以后一

直在积极推行， 人们可能会认

为， 下载电影和音乐的人已经

受到了广泛起诉。 但由于起诉

需要满足某些标准———包括证

明重复和连续下载等恶意意图。

事实上， 很少有人仅仅因为下

载电影或音乐而被起诉。

每个地方都有专门处理网

络犯罪的部门， 比如东京警察

厅就有自己的网络犯罪控制部

门。 但警方不会进行调查， 除

非此人反复犯罪， 或故意和恶

意犯罪， 也就说是无辜的轻下

载者不会被起诉， 但是如何来

界定， 还要由相关部门来判

断。

法国的版权保护法律规定，

开发可供公众获取未经授权或受

保护作品的计算机软件行为属于

违法， 任何开发此类软件的个人

将被处以 30 万欧元罚款和 3 年

监禁， 任何传播或协助传播此类

软件的个人将被处以 3万欧元罚

款和 6个月监禁。

为打击网络盗版和非法下载

行为， 法国政府在 2009 年通过

了 《创作与互联网法》， 并成立

了一个独立的公共机构———网络

著作传播与权利保护高级机构。

该机构致力于促进包括电影、 音

乐、 书籍、 图片等一切形式的著

作在互联网上的合法供应， 监督

互联网合法和非法使用著作的行

为。 著作版权所有者一旦发现互

联网用户在使用网络著作时出现

侵权行为， 可向该机构举报。 经

过核实， 该机构会向相关互联网用

户发出电子邮件提醒。 若该网络

用户在两次邮件提醒后仍不改正，

该机构则会发出正式信件， 告知

对方其行为可能使其受到刑事诉

讼。

除网络著作传播与权利保护高

级机构外， 法国还有大量致力于维

护创作者著作权的民间协会和基金

会等。

【法国】 开发侵权软件被重罚
  侵犯著作权在德国构成

刑事犯罪。 德国法律规定，

个人非商业使用非法拷贝的

软件、 音乐、 图片、 电影或

电子书籍， 每次可面临最高

100欧元的罚款。

随着电子阅读器在德国

的普及， 越来越多的德国人

开始选择阅读电子书。 根据

全球电子书 2013 年报告 ，

已有 84％的德国出版社出版

电子书或即将出版电子书。

德国已成为继英国和美国之

后的第三大电子书市场， 电

子图书市场份额在德国已上升

到 10％。

为保护电子书的版权， 德

国采用了数字版权管理技术。

这一技术可防止其内容未经授

权被复制， 从而使读者只能在

特定的设备或利用专门的阅读

软件阅读， 无法借阅给他人。

在德国， 几乎找不到可以

免费下载德语电子书的网站。

高额的罚款更是让众多德国人

不敢贸然动非法下载的脑筋。

（来源： 新华社 、 北京青

年报、 中国法院网）

【德国】

非法下载面临高额罚款


